
附件二  人口政策白皮書執行檢討表（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）

組別：少子女化組

壹、健全家庭兒童照顧體系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研擬學前教育
指標，建立學前資
料庫，進而與國際
資料庫接軌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教育部
內政部

協辦機關：
財政部
衛生署
主計處

二、強化與提升保
母服務品質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
三、提升教保專業
工作者服務品質
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教育部

內政部

四、提升從業人員 主辦機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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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專業地位（◎） 教育部
內政部

勞委會

貳、提供育兒家庭之經濟支持措施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研訂「發放兒
童津貼實施條例」
並推動實施兒童津
貼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
二、推動實施補貼
育有3名以上子女家
庭購屋貸款利息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
參、營造友善之家庭職場環境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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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推動彈性工時
制度與普及化托育
措施配套並重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勞委會

二、鼓勵表揚企業
托兒有效創新的方
案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勞委會

三、落實「性別工
作平等法」，建立
友善家庭職場環境
的企業文化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勞委會

肆、改善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措施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加強宣導兩性
受僱者申請育嬰留
職停薪措施擔任親
職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
勞委會

二、推動發放育嬰
留職停薪津貼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勞委會銓敘
部國防部

3



三、推動發放勞保
的生育給付及軍公
教員工的生活津貼
之生育補助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勞委會內政
部人事局

伍、健全生育保健體系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檢討「人工生
殖法」、「優生保
健法」有關禁止選
擇或鑑別胚胎性別
的診療行為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衛生署

二、規劃並推動醫
療機構實施人工流
產之諮詢(商)服務
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衛生署

陸、健全兒童保護體系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 主辦
機關

協辦
機關

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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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持續檢討「兒
童及少年福利法」、
「民法」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法務

部

協辦機關：

教育部

衛生署

新聞局

二、整合兒童保護
之專業服務網絡
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
協辦機關：

教育部

衛生署

新聞

柒、改善婚姻機會與提倡兒童公共財價值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加強提倡兒童
公共財價值之宣導
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文建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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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增加大學以上
高等教育修業時程
彈性，縮短畢業年
限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教育部

三、改善研究所以
上高等教育生活環
境，提高求學與結
婚生育的相容性
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教育部

四、檢討「大學法」
、國民教育相關法
規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教育部

備註：以（★）註記者表示新興措施；以（◎）註記者表示現行推動中之措施。

組別：高齡化組

壹、完善老人健康與社會照顧體系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推動「健康促
進法」之立法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衛生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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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研議長期照顧
與健保制度之銜接，
評估以社會保險方
式辦理長期照顧可
行性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衛生署

貳、提升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整合老人福利
津貼體系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
協辦機關：

原民會

農委會

主計處

勞委會

二、促進商業年金
保險與保障型保險
的普及率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金管會

三、推展老人財產
信託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金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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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辦機關：

法務部

內政部

參、促進中高齡就業與人力資源運用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研議放寬中高
齡者領取就業促進
津貼相關規定，持
續加強辦理中高齡
者之就業服務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勞委會

協辦機關：

主計處

二、研議訂定「高
齡化社會就業促進
法」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勞委會

三、修訂勞動與退
休相關法令，鼓勵
高齡就業者繼續就
業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勞委會

協辦機關：

銓敘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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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持續鼓勵企業
繼續留用高齡者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勞委會

協辦機關：

經濟部

肆、推動高齡社會住宅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規劃建構無障
礙的居家環境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
二、規劃建構通用
化的社區環境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
三、研議推動並建
構質量兼具之高齡
者社會住宅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協辦機關：
經建會

四、研訂整合高齡
者社會住宅配套措
施及相關法令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協辦機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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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★） 經建會

五、研訂鼓勵二代、
三代或隔代近居優
先入居社會住宅相
關機制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協辦機關：
經建會

伍、完善高齡者交通運輸環境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規劃交通工程
通用設計相關措施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交通部

內政部
協辦機關：
直轄市
、縣(市)政府

二、規劃建置高齡
者旅運資訊服務系
統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交通部

陸、促進高齡者休閒參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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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整合現有休閒
資源，強化老人休
閒服務網絡，建設
便利老人行動與友
善老人休閒環境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交通部
教育部
文建會
農委會
體委會
退輔會
協辦機關：
直轄市
、縣(市)政府

二、針對輕度失能
老人設計適宜之運
動休閒活動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體委會
協辦機關：
交通部
直轄市
、縣(市)政府

三、建立高齡者運
動休閒活動專業指
導人員證照制度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體委會
協辦機關：
教育部
交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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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委會

柒、建構完整高齡教育系統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正規教育納入
老化知識協調大專
院校開設適合老人
學習之課程（◎）

主辦機關：
教育部
直轄市
、縣(市)政府
協辦機關：
內政部

二、建置及統整各
有關部會辦理老人
教育資訊平台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教育部
協辦機關：
內政部
衛生署
文建會
農委會
退輔會

三、研訂各單位執
行老人教育獎勵及
評鑑辦法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教育部
協辦機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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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
、縣(市)政府

備註：以（★）註記者表示新興措施；以（◎）註記者表示現行推動中之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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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別：移民組

壹、掌握移入發展趨勢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建立完整移入
人口統計管理系統，
強化移入人口行政
管理及服務品質
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
二、定期進行資料
更新，辦理各項移
民相關專題研究與
分析（★）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
貳、深化移民輔導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修正相關法規，
加強移民與外籍人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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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生活便利措施，
強化移民社會權之
保障（�）

協辦機關：
衛生署

二、落實維護移民
身心健康（�）

主辦機關：
衛生署
協辦機關：
內政部

參、吸引專業及投資移民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持續因應我國產業
及人才缺口需要，
檢討修正相關法令，
增訂吸引專業人才
移入與投資移民誘
因條款（�）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
協辦機關：

經濟部

國科會

勞委會教育

部

文建會

僑委會

肆、建構多元文化社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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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鼓勵並補助製
播多國語言節目，
縮短文化融合時程
（�）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
協辦機關：

教育部

新聞局

文建會

二、補助公私立機
構辦理多元語言學
習課程（�）

主辦機關：

教育部

協辦機關：

內政部

三、規劃於中小學
課程及鼓勵大專校
院於通識課程中納
入移民議題（�）

主辦機關：

教育部

伍、強化國境管理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 主、協辦機
關

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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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面談人力之組
織建構與訓練，兼
顧人權與國境保安
（�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外交
部

二、建構生物特徵
辨識系統，落實國
境維安，兼顧便民
與通關安全（�）

主辦機關：
內政部

陸、防制非法移民 

具體措施
（2010-2015年）

工作項目
主、協辦機
關 執行情形 檢討改進 備註

一、擴大國際交流
合作，持續打擊人
口販運，保護、協
助販運被害人（�）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
協辦機關：

外交部

二、建構長期資料
庫，追蹤相關案件
變化趨勢，預防並
減少跨國犯罪（�）

主辦機關：

內政部

協辦機關：

外交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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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以（★）註記者表示新興措施；以（◎）註記者表示現行推動中之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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